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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险化学品采购、储存、使用及处置理规定   QB/HY-03-07-10

1 目的

为了保障在危险化学品的采购、保管和使用过程中的健康和安全，防止环境污染和意外事故的发生，特制定本规定。

2 范围

本规定适用于危险化学品的采购、保管和使用。

3 职责

3.1办公室是本程序的归口管理部门，负责对危险化学品的监督、检查和回收处理。

3.2各子公司、事业部采购部负责危险化学品的统一采购、生产部负责保管。

3.3技术部负责对危险化学品的技术指导。

3.4各使用部门负责危险化学品保管、贮存和使用管理过程中的危害与环境因素识别，并采取相应的控制措施，杜绝或降低危险化学品在保管、贮存和使用管理过程中对员工健康的威胁及对环境的污染。

4 工作程序

4.1危险化学品的分类

4.1.1危险化学品分为爆炸品(炸药、雷管)、压缩气体和液化气体、易燃液体、易燃固体、自燃物品和遇湿易燃物品、氧化剂和有机过氧化物、有毒品、放射性物品、腐蚀品，各部门应对所涉及的化学危险品进行识别，列出本单位《危险化学品清单》。4.2 危险化学品的采购

4.2.1各部门根据开展工作的需要，结合国标中有关化学品的要求，选择与之相应的危险化学品，选择危险化学品有问题时，可向技术部寻求技术指导。

4.2.2危险化学品选择后，经公司主管领导审核签字后，在办公室备案后，报各子公司、事业部采购部列入采购计划进行采购。

4.2.3所有危险化学品由各子公司、事业部采购部按照《采购与相关方控制程序》统一采购。

a) 负责调查危险化学品供方的资质情况；
b) 在采购文件中要求供方提供危险化学品的材料安全数据（MSDS）或有关化学品的性能说明；

c) 要求供方在危险化学品的包装箱注上醒目“危险品”、“防火”、“防爆”及“有害”等警示标志和安全注意事项等标识，或提供相关的颜色和图案标识。

4.3 危险化学品的运输

4.3.1各子公司、事业部采购部门选择有运输危险化学品资格的部门和持证的司机进行运输，应按《采购与相关方控制程序》对运输方提出安全环境方面的具体要求，并以此对其进行管理。

4.3.2供方应确保危险化学品的运输安全，在运输前进行风险识别，制定运输时的防泄漏、防火、防爆炸措施，运输途中防止撞击、倾倒、遵守安全运输作业计划书。

4.3.2在运输过程中如发生危险化学品的泄漏，供方应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控制和清理泄漏的危险化学品，防止造成更大的环境污染。

4.4危险化学品的入库

对危险化学品采购回来后，入库由安全生产部应对化学品进行必要的检查，应保证入库化学品名称、型号、数量无差错,包装完整、标识清晰。

4.5 危险化学品的储存

4.5.1 储存的危险化学品应外包装干净、干燥、标签完整，危险化学品应贮存在干燥、清洁的药品库房中，避光、防潮。

4.5.2危险化学品储存时应采取防挥发、防泄漏、防火、防爆等预防措施，库房中应有处理泄漏、着火等应急保护措施。

4.5.3对于温度反应敏感的物品不得露天存放，库房内应设置湿温度计，定期检查并做好记录。库房应配备规定数量、质量要求的灭火器材，库房应通风良好，并有专人负责监督。

4.5.4危险化学品存放应分类储存、标识，并保留相关化学品的MSDS；应注意固体试剂与溶液试剂分开，氧化剂与还原剂分开。

4.5.5药品库房要装有专锁，并注明所存放的危险化学品的名称。

4.5.6加强对危险化学品库保管员的管理，保管员应熟悉相关化学品的MSDS及相关的应急程序.

4.5.7应加强对危险化学品库的日常检查和定期检查,并应尽可能的减少危险化学品的库存量。

4.5.8各使用部门要建立危险化学品的登记台帐，内容有药品的进购日期、名称、规格型号、数量和存放地点。

4.5.9危险化学品的使用

4.6制订危险化学品的领用制度，使用化学品时，在保管员处领取，并在《化学品使用登记台帐》上登记，保管员根据化学品库存情况进行发料，并建立详细的化学品流水明细帐，以确定化学品的库存情况;使用岗位应有相关化学品的MSDS； 

4.6.1各部门的安全员对特殊化学品的使用进行监督。

4.6.2使用危险化学品时，应按相应安全技术操作规程和产品使用说明及技术要求严格执行，必要时操作人员应配备必须的防护用具，使用专用器具，防止泄漏、遗撒。

a) 取用腐蚀品、氧化剂时，应戴上手套和防护眼镜等，严禁用裸手直接拿取，使用应严格按照操作规程进行。

b) 使用有毒化学品时必须保持通风畅通，必要时戴防毒面具等劳动保护用品。

c) 易燃品在使用过程中移动或起用时不得发生剧烈振动，以防爆炸。

d) 危险化学品发生泄漏时应立即清理，并洗净撒落点，防止造成人员伤害和环境污染。

4.6.3气瓶与明火距离不得低于10米，氧气瓶上的减压器上应有安全阀，氧气瓶和乙炔气瓶上的压力表应各装两块，且应经过检查检定合格，使其保持有效和灵敏可靠，氧气瓶应防止沾染油脂，不得倒置、平放和摔碰，氧气瓶与乙炔气瓶工作实际间距不能小于5m，不得暴晒，施工现场应按规定配备相应消防器材。

4.7 危险化学品的废弃

废化学品和化学品容器应暂存在指定的场所，暂存场所应有防雨淋、防泄漏、防火措施，由生产部负责统一回收处理。

4.8危险化学品的监督检查 

4.8.1各使用易燃易爆和化学品的部门，对其贮存、运输和使用情况，应结合季度安全检查时一并进行检查并做好相应记录。

4.8.2办公室部对危险化学品的采购、运输、储存、发放及使用后废弃物收集处理情况定期或不定期进行监督检查，并做好检查的记录。

4.8.3 对各类检查发现的问题，要进行限期整改。
5 附则

5.1 本规定的解释权归集团管理中心；

5.2 本规定经相关部门会签后,自颁布之日起执行，修改时亦同。
危险化学品安全操作规程

1、贮存危险化学品必须遵照国家法律、法规和其他有关的规定。

2、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均属危险品，应隔开贮存于危险品库中，危险品库实行双人双锁专人管理，配备可靠的安全防护用品和标志牌。

3、领用易燃、易爆、剧毒试剂，采取限量领用制度（按实际用量），随用随领，并要认真填写领用记录。对配成液体的剧毒品，一次未使用完的，要与一般试剂分开，放入专柜并加锁，由两人负责保管。

4、实验室内不得存放大量的易燃、易爆药品（包括废液），如汽油、酒精、乙醚、苯类、丙酮及其他易燃有机溶剂等。少量易燃、易爆试剂应放在远理热源的地方或带锁的冰箱内。

5、药品应分类摆放。易挥发试剂应贮放在通风良好或备有通风设备的房间内。易燃易爆药品应贮存于铁皮箱或砂箱中。剧毒试剂如汞盐等应贮存于保险柜中，并有专人保管。

6、易燃药品应与氧、氯、氧化剂等分贮，严禁烟火及曝晒，低温保存，最高不超过30℃。易燃液体则应密塞后于底层放置，注意通风。

7、 易燃易爆剧毒药品严格按有关规定限量贮存。小量(小于100克)可在铁柜内存放；100-500克应贮于防爆保险柜中；500- 100O克则需贮于防爆室中。贮存量不宜超过 100O克。按先进先出的原则使用，避免长期存放。

8、遇水燃烧的药品贮存时应避开水源，注意防水、防潮，并不得酸及氧化剂、含水物等共贮。

9、氧化剂贮存时，应将无机氧化剂与有机氧化剂分别保存，不应与亚硝酸盐、次氯酸盐、亚氯酸盐混贮。

10、搬动药品时必须轻拿轻放，严禁摔、滚、翻、掷、抛、拖拽、磨擦或撞击，以防引起爆炸或燃烧。

11、实验室内不得存放大量的易燃、易爆药品（包括废液），如汽油、酒精、乙醚、苯类、丙酮及其他易燃有机溶剂等。少量易燃、易爆试剂应放在远理热源的地方或带锁的冰箱内。
12、领用药品严格执行“五双”管理制度。即：双人保管、双人收发、双人领料、双锁、双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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